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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運的當頭棒喝，睜開性別之眼

尤美女的政治參與緣起於 1980年代，一個風聲鶴

唳的戒嚴時代。當時的她，因緣際會進入婦女新知雜誌

社。但她坦言：「其實，當時的我完全沒有性別概念，也

沒有所謂的婦女意識，純粹只是進去認識朋友。」

就讀臺大法律研究所，又剛考上律師和司法官，

一路上的勝利，卻只需要把背誦的標準答案，填在考

卷上，就可以過五關斬六將。到了雜誌社，她看見一群

「有稜有角」的女性，能夠就同一個問題，以不同所學

與視角切入探討。如此多元與獨立思考的展現，將尤美

女給震懾住了。

「目前法律對婦女到底是公平，還是不公平？」有

天，夥伴這麼問尤美女。「我們的法律對婦女沒什麼不

公平啊。」她的回答，卻引來夥伴七嘴八舌的回應，和

她提醒《民法》親屬篇中諸多對女性不利的條文。這經

驗有如當頭棒喝，開啟了尤美女的性別之眼，開始思索

婦女的處境。

以性別平權為職志的法律／政治工作者
—尤美女 專訪

尤美女，第八屆與第九屆民進黨

籍不分區立法委員。投入婦女運

動 30餘年中，倡議許多促進女
性實質地位的法令，也看見了不

同性別的處境。2012年，尤美女
應民進黨之邀，成為不分區立法

委員，致力以民間團體與立法院

間橋樑之姿，為人權、性別等議

題持續發聲，並在國會殿堂中，

努力倡議法制化同性婚姻。

政治參與

採訪｜廖浩翔 本刊助理編輯

有天，新聞報導一件家暴案件—一位妻子因為不願給丈夫錢，耳朵被丈夫剪斷。她跑

到警局求助，丈夫拿著血淋淋的剪刀追了過去，警察卻說：「那是你們的家務事，自己回去協

調。」儘管當時社會尚未有「家庭暴力」的概念，這起事件仍令尤美女感到錯愕，而寫成她第

一篇以法律角度，切入婦女議題的文章。此後，尤美女細細閱讀其他婦女議題文章，漸漸覺醒

後，開始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包括修改《民法》親屬篇、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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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防治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之倡議，她皆參與其中。

乘著浪潮，推動同性婚姻

參與婦女運動 30年間，尤美女除了街頭陳情外，更自行草擬法條並遊說立法委員。儘管

她們的努力促成許多法制的改革，但她們發現，若女性未能和男性平等掌握政治權力，女性的

處境將無從改變。於是，在 2012年，尤美女答應民進黨的提名邀請，成為不分區立法委員，

致力擔任民間與立法院間的橋樑，為婦女與人權發聲。

事實上，許多女同志也參與在婦女運動中。然而，礙於社會不友善的氛圍，同志朋友常

隱身於婦女團體或其他團體中，不敢現身。直到解嚴後，當社會慢慢開放，方成立同志團體推

動同志議題。每年，同志團體所舉辦的同志大遊行，至今規模已堪稱亞洲最大的同志盛事，甚

至各國駐臺使節也會共襄盛舉。隨著世界各地性別運動的演進，各國近年紛紛立法保障同性

婚姻，並視此為必要的人權保障。畢竟，社會福利制度大多以家庭為基礎單位，若無法進入婚

姻，便無法享有相應的社會權利。

尤美女看見暗櫃中的同志，也遇見生活 10幾年卻無法結婚的同志朋友。在法制面的兩性

平權趨於成熟時，尤美女依著國內與國際趨勢，在 2012年提出《民法》修正草案，將「婚約

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中的「男女」改為「雙方」，使同志也能循民法規定結婚。

事實上，民進黨籍蕭美琴委員曾於 2006年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卻未能順利通過程

序委員會。相較之下，尤美女版本較為順利，不但通過程序委員會，更是順利進入司法法制委

員會進行實質審查，正式將同志議題推上國會殿堂受到討論。

不過，該案至第 8屆會期結束前，經歷國民黨的杯葛與民間團體的對峙，無法順利通過，

且得歸零重來。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雖然有黨內、時代力量黨團與國民黨籍許毓仁委員

的強烈支持，同性婚姻的立法工程在第 9屆會期，仍是阻力重重。

如果是對的，就勇往直前吧！

歷經幾場公聽會、大法官憲法解釋與 2018年之公投，同性婚姻的立法工程波折不斷，聳

動的消息鋪天蓋地流竄在社群媒體中，各民間團體也動員彼此在街頭上對峙，謾罵、仇恨與訴

求更是直達立法委員的辦公室。在蘇貞昌院長的柔性勸說下，立法院終於在 2019年的 5月通

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稱《七四八施行法》），試圖在社會撕裂中找到

妥協的破口；一方面回應公投結果，另方面回應《憲法》對同志婚姻權的保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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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尤美女淡淡地說：「這些阻力，在推動《民法》親屬篇修法時都遇過了。」

草擬《民法》親屬篇的修法條文時，尤美女發現：「每一個條文背後都是五千年的中華文

化」，即婚姻是為了「傳宗接代」。因此，當尤美女想引進當代人權概念，提升女性地位，打破

男尊女卑的思維，勢必挑戰婚姻的核心價值，更易引起社會反彈。「現在罵同志的那些性解放、

性氾濫、一杯水主義等等，當時都套在我們頭上……許多學者、宗教領袖，甚至連記者都跳出

來寫專欄罵我們。」對尤美女而言，經歷了這番震撼，似乎能免疫於近日推動同性婚姻所面對

的激烈輿論壓力。她率性地分享：「推動變革時，若已經預期可能會遇到的謾罵和輿論壓力，

那在面對時，你知道自己沒有走錯方向，而這是普世的價值，這是有關人權的事情，那就勇往

直前吧！」將無理的謾罵一笑置之，堅毅的倡議者仍會在風雨中安然度過。

平權，仍有幾哩路要走

三讀七四八施行法當日，立法院上空原本烏雲密佈，下著滂沱大雨，但當議事槌敲下去剎

那，卻戲劇性地撥雲見日，高掛彩虹。不過，平權運動尚未達至終點，尤美女坦言：「法案其

實來自雙方勢均力敵下，所做出不得不的妥協。因為它是個讓步，所以無法周延。」

首先，七四八施行法僅允許雙方收養「對方親生子女」。亦即，同性伴侶無法如異性伴侶

收養孤兒，只能收養對方所生的孩子。對此，同性伴侶若想組成家庭，必須求助人工生殖或代

理孕母，而國內又未對此開放。此外，跨國婚姻不在此次修法範圍，因此異國同性婚姻，仍無

法在七四八施行法上路後，獲得承認與保障。除上述外，七四八施行法不承認同性婚姻所延伸

之姻親關係，這將造成許多法制面的漏洞。

分析至此，尤美女小結：「這次等於是讓第一步能夠踏出去。」許多民眾對同志群體感到陌

生，面對瀰漫於身旁的錯誤訊息，只能選擇相信。對於未知之事，當然會感到恐懼，進而不願支

持同性婚姻的立法，相信如此社會才能安定。尋求妥協，讓第一步能踏出去後，「民眾將有機會

睜開眼睛看看，事實上同志就在他身邊，可能是他的孩子、親人、朋友，這些人本來就存在。而

法律通過後，也沒有發生他們所害怕的事。」如此，社會才能在一陣狂飆後，慢慢沈澱下來。

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多的溝通對話，讓大家認識同志，消解歧視與刻板印象。對此，尤美

女也提醒，政府有義務對散播不實消息者採取行動，而非姑息容忍，否則不知情的民眾恐仍會

相信，並繼續散播。「你會看到（當教育部長向不實消息散播者以《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警法

辦後），假消息流傳的聲量，突然就減少了。」當社會復原至一定程度，我們方有可能修補漏

洞，繼續走向平權，完成最後的幾哩路。♥


